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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2    证券简称：沃森生物    公告编号：2016-098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玉溪市人民政府签署《加快发展玉溪生物医药产业 

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加快玉溪生物医药产业的跨越发展步伐，经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与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友好协商，就进一步加大

对公司的扶持力度，加快公司研发药品在玉溪的产业化进度，推进玉溪生物医药

产业的发展，玉溪市人民政府与公司近日签署了《加快发展玉溪生物医药产业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要提示 

1、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协议的履行期限：至协议约定的双方全部义务履行完毕为止。 

3、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协议的履行需要较长的期限，在协

议的履行过程中，国家政策法规的变化、产品研发存在的客观风险、双方签订补

充协议等情况都将影响协议的履行，同时协议的履行还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

险。 

4、协议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如果公司在本年度获得政府贴

息补助，将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1、甲方：玉溪市人民政府 

2、乙方：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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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开发区北区云南大学科技园 2 期 A3 幢 4 楼 

法定代表人：李云春 

注册资本：壹拾肆亿零肆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1 年 01 月 16 日 

营业期限：2001 年 01 月 16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生物制剂的研究与开发（不含管理商品）；生物项目的引进、合 

作与开发；生物技术相关项目的技术服务研究与开发；生物制品、生物类药品及 

相关材料的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背景 

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对《关于给予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扶持

的请示》批示精神，为落实玉溪市委四届七次全会提出的“产业强市”发展战略，

结合本协议的约定，玉溪市人民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支持公司加快在玉

溪的研发药品产业化进度，建设并打造具有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疫苗和单抗等

生物技术药高端制造基地。 

2、合作内容 

（1）公司加快在玉溪高新区建设的 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13 价肺炎球

菌多糖结合疫苗、HPV 新型宫颈癌疫苗、赫赛汀生物类似药、类克生物类似药

产业化项目进度，早日建成投产。目前研发的杰瑞、阿瓦斯汀单抗生物类似药（包

含但不限于）至少 2 个药品产业化项目于 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在玉溪高新区落

地建成。 

（2）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进行了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

票据融资，对应利息 2016 年为 8,450 万元。因 2016 年公司处于大力投入重大产

品的研究开发、临床研究、产业化建设阶段，公司发展资金需求压力大，需获得

政府专项贴息支持，使公司重大产品能更快推向市场。 

（3）公司在研的单抗药物和疫苗在产业化过程中，为进一步缩短投产时限

和降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公司生产线的厂房建设需获得订制和代建，加快

项目投产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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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玉溪市人民政府的权利与义务 

（1）玉溪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扶持政策，向上级争取和

安排专项资金，对公司 2016 年中期票据融资 10 亿元的利息提供贴息扶持，在

2016 年底前贴息补助 8,450 万元。 

（2）玉溪市人民政府在玉溪生物产业园建设中，根据公司发展需求所提供

的规划、图纸、设计等资料，为公司建设订制化生产厂房。 

（3）玉溪市人民政府在履行约定给予公司贴息扶持后，因公司原因导致本

协议终止的，或新建项目建设完成后，不经玉溪市人民政府同意改变项目或用途

的，玉溪市人民政府有权取消资金扶持，已拨付的扶持资金应按当期贷款基准利

率测算后本息一并返还。 

4、公司的权力和义务 

（1）公司通过旗下子公司在玉溪高新区建设的 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在

2016 年底前实现投产；13 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在 2018 年底前实现投产；

HPV 新型宫颈癌疫苗在 2018 年底前实现投产；赫赛汀生物类似药在 2018 年底

前实现投产；类克生物类似药在 2019 年底前实现投产。 

（2）公司或通过旗下子公司在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在玉溪新增 2 个品种

以上的重大生物技术药。其中分别于 2017 年底前建成杰瑞单抗生物类似药生产

项目、2018 年底前建成阿瓦斯汀单抗生物类似药生产项目。 

（3）公司确保新增投资产业化的重大生物技术药品种投产后三年内达产，

达产后每一个重大生物技术药的总投资不低于 2 亿元，年产值不低于 10 亿元，

税收贡献不低于 1 亿元，合计实现总投资不低于 4 亿元，年产值不低于 20 亿元，

年税收贡献不低于 2 亿元。 

（4）公司按发展步骤提出的厂房订制化要求，向玉溪市人民政府提供完整

准确的厂房建设规划、图纸及设计等要素。 

5、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订后，如遇国家政策变化，双方认为协议完全无法实施时，

自然解除本协议。个别条款需要修订时，由双方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另行协

商解决办法，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2）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部分或全部条款或者履行本协议部分或全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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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不符合约定的，应当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并向其他方承担赔偿相应损失等

违约责任。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履行将使公司获得玉溪市人民政府的贴息补助和基础设施建设支

持，加快公司重大在研产品的产业化进度，推进玉溪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

如果公司在本年度获得政府贴息补助，将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将根据本协议

的后续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